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本部办公用饮用水
及科研用水采购项目用户需求书
一、资格审核
1.报价单位2020年1月1日以来经营活动中无食品安全（即所投饮用水品牌参与投标前不得有媒体、地方、市级或省级等市场监督管局、药监局等曝光产品检测不及格（不合格）、细菌超标等信息，须提供提供承诺函并加盖报价单位单位公章。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二、项目需求一览表
中标人负责向采购人供应下表中所列产品及对应采购数量：
	名称
	规格
	品牌
	生产厂家
	单位
	预估采购量

	桶装水
	≥5加仑/桶
（≥18.9L/桶）
	
	
	桶
	255000

	瓶装水
	330-400毫升/支
	
	
	支
	20000

	科研用水
	≥5加仑/桶
（≥18.9L/桶）
	
	
	桶
	3200

	备注：整体报价须不超过330万元。


说明：
（1）本项目实际采购以采购人的具体需求为准，报价单位的报价须包含产品的生产、包装、运输、搬运、检测、人工服务费（含送货至各用水科室、饮水机每季度清洗消毒及饮水机维修保养服务等含税费用）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一切相关含税费用。
（2）货款结算按中标单价×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
（3）报价要求：报价单位必须对该项目的全部配送产品进行报价，如有缺漏或超出项目采购预算或超出单价最高限价，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三、项目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报价单位资格要求：
1.1 桶装水、瓶装水
（1）报价单位如为生产厂商的，提供有效的《食品生产许可证》（品种明细包含饮用纯净水、饮用天然水）及《取水许可证》复印件；如提供的是天然矿泉水，还须同时提供生产厂商的《采矿许可证》复印件（如国家另有规定，则适用其规定）。
（2）报价单位如为经销商或者代理商的，须满足以下要求（如国家另有规定，则适用其规定）：
1）提供报价单位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的备案证明；或提供有效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经营项目须包含预包装食品。
2）提供生产厂商对所投产品的合法授权函。
1.2 科研用水
报价单位如为生产厂商的，提供有效的《生产许可证》；报价单位如为经销商或者代理商的，须提供生产厂商对所投产品的合法授权函及生产厂商有效的《生产许可证》。
2.配送服务及配送范围：
医院开诊时间内，根据各个科室需求进行办公用饮用水及科研用水配送服务，配送服务范围包括医院越秀院区（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58号、中山二路1号、中山二路1.1号之一首层，含妇科生殖医学中心）、龙珠大厦、东山大厦、马棚岗1号、中山大学北校区、中山大学东校区门诊楼、生物岛大数据中心等医院指定地点。
（二）质量保证
1.中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办公用饮用水及科研用水为质量合格产品，并提供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所响应产品符合标准检测报告。
1.1 报价单位所投的桶装水、瓶装水产品符合GB 1929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装饮用水》（如提供的是饮用纯净水、饮用天然水）或GB 8537-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饮用天然矿泉水》（如提供的是天然矿泉水），并提供所投产品近期第三方检测报告。
1.2 报价单位所投的科研用水产品符合GB/T 6682-2008《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三级水水质要求，并提供所投产品近期第三方检测报告。
2.办公用饮用水、科研用水质保期不少于60天，且送达采购人用水科室时质保有效期不少于30天。
（三）服务要求
1.配送要求：
（1）医院开诊时间，中标人需进行办公用饮用水及科研用水供应、配送服务，包含周一至周五，周六早上及其他开诊时间（以医院通知为准）。中标人须做好配送计划，合理调配送货时间和使用电梯，保证不影响采购人工作的正常运行并将水直接送达到各指定地点；如遇紧急情况，必须要全力配合采购人要求。
（2）工作日周一至周五8:00-17:00、周六8:00-11:30，中标人在接到医院各科室用水需求后，中标人应于3小时内送达对应科室办公地点，若出现紧急用水情况，中标人应于1小时内送达；其他时间段，中标人在接到用水需求后，应于次日10:00前送达（周末及节假日递推至下一个工作日）。若出现特殊情况无法及时配送，中标人须向医院用水需求科室及时说明不能按时送达的原因并提供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案，以确保医院正常使用。
2.人员要求：
（1）中标人必须按要求合理配置送水人员，在配送服务中，应保证送水数量准确，送水人员稳定，统一着装，服从采购人管理工作，不得做出有损采购人形象的行为。中标人应给送水员配备专用运输及通讯工具，以便与采购人用水科室进行业务联系。
（2）中标人每次送水到采购人各供水点时，须通知用水科室派人验收，清点回收空桶数量做好登记，在送水单、登记本上经送水员和用水科室双方签名确认。
（四）其他要求
1.中标人为采购人提供合理数量的空桶给采购人周转使用，以满足采购人日常实际用量需求。

四、结算和付款方式
1.结算方式：服务期内按实际配送产品的数量进行结算，即按中标单价×实际采购数量进行结算。
2.付款方式：中标人每供应及配送服务满三个月后，双方核对上述三个月的供应清单，按约定的单价支付金额。

五、项目时间范围
[bookmark: _GoBack]2026年01月01日至2028年12月31日或采购金额达到合同暂定总价为止，以先到者为准。
